
  

 

第一条  根据徐州市发明协会《关于征集“科技成果评

价专家库”入库专家的通知》（徐发协字„2018‟2号）文件

的要求，为规范科技成果评价专家管理的程序化、制度化，

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科技成果评价专家，是指徐州市发

明协会聘请的参与科技成果评价工作，对有关事项提出意见

的专业人员。 

第三条  科技成果评价专家实行签约制，徐州市发明协

会需与科技成果评价专家签订服务协议。 

第四条  科技成果评价专家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良好的科学道德和职业道德，能坚持客观、

公正、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认真、诚实、廉洁地履行职责。 

（二）熟悉相关领域的科技、经济发展状况和有关法律、

法规及政策，了解科技活动的特点与规律。 

（三）从事相关专业领域工作满 5 年并具有副高级以上

（含）技术职称。 

（四）身体健康，能够胜任所从事的业务工作，年龄原

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不

在此限）。 

（五）无不良记录,符合对专家的信用要求。 

第五条  徐州市发明协会签约科技成果评价专家进行

科技成果评价，应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徐州市发明协会根据评价成果的特点和所属专业

领域等，聘请相关科技成果评价专家，与专家签订服务协议； 

（二）徐州市发明协会要求科技成果完成者提供充分、

详实的技术资料（包括必要的原始资料），征求专家对成果

材料编写情况、行业代表性技术分析以及项目创新点等方面

的意见，反馈给委托单位； 

（三）科技成果评价专家协助徐州市发明协会制定评价

方案、审核技术报告、技术凭证、第三方情报分析报告和第

三方检验检测报告，出具技术专家评价意见； 

（四）科技成果评价专家组长对专家组给出的综合结论

进行确认，专家组长在评价结论签名。 

第六条  评价科技成果评价专家在成果评价中享有下

列权利： 

      （一）对科技成果独立做出评价，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

的干涉； 

      （二）对科技成果完成单位或者个人提出质疑并要求做

出解释，要求复核试验或者测试结果； 

（三）充分发表个人意见，有权要求在评价结论中签署

保留意见；  

（四）有权要求排除影响成果评价工作的干扰，必要时

可向徐州市发明协会提出退出评价请求。  

第七条  科技成果评价专家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科学严

谨的态度，遵守如下行为规范： 

（一）维护评价成果所有者的知识产权，保守被评价成



果的技术秘密。评价工作完成后，有关评价成果的所有材料

应当全部退还给徐州市发明协会，不得向其他组织或者个人

扩散，不得非法占有、使用、提供、转让； 

（二）自觉坚持回避原则，不接受邀请参加与评价成果

有利益关系或可能影响公正性的评价； 

（三）提供的评价意见应当清晰、准确地反映评价成果

的实际情况，并对所出具的评价意见负责； 

      （四）不得收受除约定的专家评审费之外的任何组织、

个人提供的与评价有关的酬金、有价物品或其他好处； 

    （五）委托方、成果完成单位等关联单位的人员不能作

为评价科技成果评价专家参加对其成果的评价。 

第八条  徐州市发明协会对签约的科技成果评价专家

进行备案管理，并及时更新科技成果评价专家信息。 

第九条  科技成果评价专家经过徐州市发明协会备案

后，统一纳入评价科技成果评价专家库，并按专业分类，实

行动态管理、诚信管理，并将科技成果评价报告中技术科技

成果评价专家的信息向社会公示。 

第十条  本办法由徐州市发明协会负责解释，自发布之

日起施行。 

 

 


